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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业务稳定性和期后业绩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发行人主要从事聚乙烯醇产业链上下游产品

的研发、生产、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电石、醋酸乙烯、聚乙烯醇和聚乙烯醇特种

纤维等。报告期内，发行人主要产品销售价格与同类产品市场价格差异较小，发

行人经营业绩受到行业景气度影响较大。 

请发行人： 

（1）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征、主要产品下游行业景气度、主要原材料及

能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

说明期后业绩情况、业绩变动原因及合理性，宏观环境与行业景气度对发行人业

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2）结合上述情况和期后主要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未来业绩预计情况

等，说明未来经营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发行人为保证业绩稳定性拟采

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征、主要产品下游行业景气度、主要原材料及

能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

说明期后业绩情况、业绩变动原因及合理性，宏观环境与行业景气度对发行人业

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发行人业绩变动情况整体概括如下： 

2022 年 1-6 月，受原材料价格上涨、供需关系偏紧等因素影响，发行人主要

产品聚乙烯醇、电石市场价格处于历史高位状态。2023 年 1-6 月，随着原材料价

格下降、供需关系趋缓，聚乙烯醇、电石市场价格下降，但该变动系产品价格相

对于前期高位的正常回落，并非因产业政策、竞争格局、市场需求等因素导致行

业环境发生重大不利变化的情形，公司业绩波动与产业政策、行业特征、下游行

业景气度、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

2-4



关于内蒙古双欣环保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的回复 

2  

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因素均具有匹配性。主要产品市场价格自高位正常回落

后，发行人业绩规模仍处于较高水平，体现了较强的行业地位、经营稳定性和抗

风险能力。 

中长期而言，发行人主要产品系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的基础化工原

料，受到产业政策明确鼓励或积极引导；聚乙烯醇、电石下游应用广泛，具有持

续较高的市场需求，且在新兴领域的推动下市场需求有望进一步增长；随着行业

内中小、落后产能出清，发行人所处行业集中度提高，行业格局持续优化；在行

业不存在明显供过于求的情况下，公司产品上游的原材料、能源价格波动能够有

效传导至产品价格之中，保证合理的盈利空间。因此，公司所处行业具有良好的

发展前景。2023 年 7 月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已止跌回升，2023 年 1-9 月利

润水平（经审阅）降幅较 2023 年 1-6 月降幅已有所缩窄，预计 2023 年全年利润

水平降幅将进一步缩窄，后续因产品市场价格、需求下降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波

动等因素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发生持续、大幅下降的可能性相对较低，公司经营

业绩预计将趋于稳定。 

作为国内“电石—聚乙烯醇”产业链的头部企业之一，发行人在目前先进市

场地位的基础上，持续加强技术创新，通过开发新型高端产品、向产业链下游延

伸等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优化业务结构、丰富业绩来源，并注重市场推广、节

能技改等工作，从而不断提升风险应对能力与业绩稳定性，提高企业中长期核心

竞争力。 

相关具体分析如下： 

1、结合产业政策、行业特征、主要产品下游行业景气度、主要原材料及能

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

说明期后业绩情况、业绩变动原因及合理性 

（1）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业绩情况、业绩变动原因及合理性，2023 年 1-9

月业绩（经审阅）及 2023 年全年业绩预计情况 

1）2023 年 1-6 月经营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计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1296 号），

公司 2023 年 1-6 月的经营业绩及变动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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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13,338.17 289,880.17 -26.40% 

营业成本 156,512.71 198,707.60 -21.23% 

营业利润 42,763.95 73,888.87 -42.12% 

利润总额 43,290.28 73,465.84 -41.07% 

净利润 37,784.18 63,429.38 -40.43%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7,842.80 63,523.85 -4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36,443.91 63,670.80 -42.76% 

 

发行人主要产品聚乙烯醇、电石系基础化工原料，其下游市场需求较高，且

发行人作为国内的同行业头部企业之一，产销率较高，产品销量变动幅度及对收

入、利润的影响相对较低，业绩波动主要受产品销售价格影响。 

2023 年 1-6 月，公司营业收入同比下降 26.40%，主要原因系：2022 年 1-6

月聚乙烯醇、电石行业供需关系偏紧、行业景气度较高，聚乙烯醇和电石的市场

价格位于高位、价格基数较大；2023 年 1-6 月，受原材料价格下降、下游需求回

落等因素影响，聚乙烯醇和电石价格相较前期价格高位正常回落，销售收入下降。

受产品销售价格下降影响，公司 2023 年 1-6 月综合毛利率 26.64%相比于 2022

年同期的 31.45%亦有小幅下降，利润水平有所回落。 

基于此，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业绩波动具备合理性。 

2）2023 年 1-9 月经营业绩（经审阅）情况 

根据立信会计师出具的《审阅报告》（信会师报字[2023]第 ZB11464 号），

公司 2023 年 1-9 月的经营业绩及变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1-9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03,214.71 420,628.45 -27.91% 

净利润 50,611.89 83,491.98 -39.38%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0,691.67 83,596.22 -39.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8,264.30 83,304.59 -42.06% 

注：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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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3 年度经营业绩预计情况 

2023 年度，公司经营业绩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度（E） 2022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80,000-420,000 506,138.28 -24.92%至-17.02% 

净利润 54,000-59,000 80,700.02 -33.09%至-26.8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

利润 
54,000-59,000 80,839.08 -33.20%至-27.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2,000-57,000 80,301.00 -35.24%至-29.02% 

注：2023 年度数据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不构成发行人盈利

预测或业绩承诺 

 

根据公司在手订单、市场数据统计以及公司对主要产品市场环境和供需情况

的研判情况，2023 年 7 月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价格止跌回升，经营业绩水平预计

企稳回暖。根据截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的 Wind 统计数据，聚乙烯醇最新市场价

格为 12,494 元/吨（含税），较 2023 年最低点上升 31.52%；电石最新市场价格

为 3,325 元/吨（含税），较 2023 年最低点上升 14.26%。 

（2）产业政策、行业特征：聚乙烯醇等相关产品为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

受到产业政策明确鼓励或积极引导，行业格局持续优化 

发行人主要产品电石、聚乙烯醇及相关产品为重要的化工基础原料。其中，

电石是煤化工产业中的重要一环，发行人所处的鄂尔多斯市属于《现代煤化工产

业创新发展布局方案》划定的 4 个现代煤化工产业示范区之一，电石产品具备广

泛而稳定的下游需求。聚乙烯醇及相关产品作为新型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受到《新

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等国家政策的明确支持和鼓励，同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 年本）》中石化化工领域和轻工领域的鼓励类项目。 

近年来“电石—聚乙烯醇”产业链在政策指引下，产业结构明显改善。在电

石领域，行业政策对新增装置及现有产能均采取较为严格的管控措施，不符合环

保、能耗及规模要求的落后、低效产能快速出清。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产业，未来电石新增产能受到限制，供给格局有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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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优化；在聚乙烯醇领域，经过多轮调整，目前国内聚乙烯醇生产商主要集中

于包括发行人在内的少数企业，行业集中度较高、供给格局处于较好态势。 

2020 年，我国首次提出“双碳”目标；2021 年，国内多地区加强能耗双控

政策实施力度。化工行业作为能耗较高的行业，在能耗双控政策管控下产能释放

受到一定限制，对上下游化工产品供给、生产成本及销售价格产生直接影响，使

得发行人主要产品市场价格呈现历史性高位；2022 年下半年以来，受下游需求

放缓、供给逐渐平衡的影响，发行人聚乙烯醇、电石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系

相对于前期价格高位的正常回落。 

（3）下游行业景气度：聚乙烯醇、电石下游应用广泛、市场需求较高，新

兴领域推动需求进一步增长 

发行人主要产品作为大宗化工原料或精细化工产品，下游应用领域众多、市

场需求旺盛，且在多种新兴应用领域的拉动下，未来市场需求稳中有增。 

在电石方面，电石下游消费结构以 PVC、BDO 及 PVA 为主。其中， PVC

作为应用十分广泛、市场规模庞大的通用树脂材料之一，国内市场规模超过千亿

元。2022 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PVC 等下游行业的阶段性需求走弱导致电石行

业市场价格有所回落。随着宏观经济复苏，PVC 行业开工率回升能够提高电石

行业景气度；BDO 下游多种产品进入快速扩张阶段，如氨纶凭借出众性能在纺

织领域的渗透率不断提升，PBAT 等可降解材料在“限塑令”趋严、社会环保意

识增强的背景下迎来巨大发展机遇，γ-丁内酯及下游 N-甲基吡咯烷酮（NMP）

作为重要的锂电池原材料，在新能源行业的带动下持续放量。在此背景下，国内

BDO 在建及拟建产能不断增加，相应催生了配套电石需求。而在新增电石产能

受到限制的情况下，电石行业供需关系趋紧，市场前景向好。 

在聚乙烯醇方面，目前 PVA 消费结构以聚合助剂、织物浆料、胶粘剂等产

品为主，进一步应用于国民经济重要领域、市场需求较高。随着我国经济步入高

质量发展阶段、制造业推进转型升级以及聚乙烯醇产品性能不断提升，聚乙烯醇

下游应用领域进一步拓展，医药、光电、高端包装、液晶显示等新兴领域需求不

断增长，PVA 光学膜、PVA 水溶膜、PVB 膜等高附加值产品市场潜力巨大，拉

动聚乙烯醇未来市场需求快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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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在电石、聚乙烯醇现阶段下游应用广泛、市场需求较高的基础上，

随着其应用领域的拓宽，行业景气度有望进一步提升。 

（4）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情况：2023 年 1-6 月市场价格回落，营业

成本有所降低 

2022 年 1-6 月、2023 年 1-6 月，公司主要原材料和能源的采购价格及营业

成本变动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化率 

营业成本（万元） 156,512.71 198,707.60 -21.23% 

产品类别 原材料采购单价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化率 

聚乙烯醇 

醋酸（元/吨） 2,285.55 3,818.60 -40.15% 

醋酸乙烯（元/吨） 6,066.16 11,134.69 -45.52% 

甲醇（元/吨） 1,817.01 2,001.05 -9.20% 

活性炭（元/吨） 28,571.40 28,751.13 -0.63% 

电石 

兰炭（元/吨） 1,033.91 1,425.09 -27.45% 

焦粒（元/吨） / 1,947.60 / 

石灰石（元/吨） 41.57 43.51 -4.45% 

电极糊（元/吨） 4,652.01 4,416.80 5.33% 

能源类别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化率 

煤炭 平均价格（元/吨） 397.64 422.88 -5.97% 

电 单位价格（元/度） 0.36 0.43 -17.01% 

注：综合考虑生产需求及采购成本等因素，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未对外采购焦粒 

 

2023 年 1-6 月，受上游原料市场价格及供需关系影响，发行人醋酸、兰炭等

主要原材料、煤炭和电等能源动力的采购价格均有所下降，使得公司营业成本较

2022 年 1-6 月下降 21.23%。发行人业绩变动与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情况

具有匹配性。 

（5）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动情况：产品价格较 2022 年高位正常回落，营

业收入有所下滑，近期价格已止跌回升；产品销量波动相对较小 

公司主要产品为电石和聚乙烯醇，合计营业收入和毛利占发行人整体的 80%

左右。2023 年 1-6 月，公司聚乙烯醇、电石价格和销量变动及对营业收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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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如下： 

项目 
2023 年 1-6 月 2022 年 1-6 月 

变动率 
金额/数量 金额/数量 

营业收入（万元） 213,338.17 289,880.17 -26.40% 

电石 

销售收入（万元） 90,827.62 115,483.74 -21.35% 

销售数量（吨） 296,996.32 313,555.72 -5.28% 

平均单价（元/吨） 3,058.21 3,683.04 -16.97% 

聚乙烯醇 

销售收入（万元） 84,618.60 117,148.25 -27.77% 

销售数量（吨） 63,427.78 58,613.82 8.21% 

平均单价（元/吨） 13,340.94 19,986.46 -33.25% 

 

1）销售价格变动情况 

在产品价格方面，2022 年 1-6 月，聚乙烯醇、电石行业供需关系偏紧、行业

景气度较高，聚乙烯醇和电石的市场价格处于高位，价格基数较大；2023 年 1-6

月，受原材料价格下降、下游需求回落等因素影响，聚乙烯醇和电石价格相较前

期价格高位正常回落；2023 年 7 月以来，电石、聚乙烯醇市场有所回暖，价格

止跌回升。近期电石、聚乙烯醇的市场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图：近期电石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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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近期国内聚乙烯醇价格走势（单位：元/吨） 

 
资料来源：Wind 

 

2）销量变动情况 

在产品销量方面，发行人主要产品聚乙烯醇、电石系基础化工原料，其下游

市场需求较高，且发行人作为国内的同行业头部企业之一，产销率较高，产品销

量变动幅度相对较低。2023 年 1-6 月，公司聚乙烯醇销量较 2022 年 1-6 月上升

8.21%，主要系公司 2023 年 7 月聚乙烯醇产线开展停产检修，故在 2023 年 1-6

月增加了产销规模；公司电石销量较 2022 年 1-6 月下降 5.28%，主要系电石产

量小幅降低及聚乙烯醇产量提升增加了内部领用的电石规模所致。 

（6）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

比公司较为一致 

双欣环保同行业可比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聚乙烯醇、电石下游的聚氯乙烯等。

根据同行业可比公司披露的 2023 年半年度报告，同行业可比公司 2023 年半年度

经营业绩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变动率 

皖维高新 
归母净利润 34,678.43 96,973.17 -64.24% 

营业收入 456,224.93 506,081.53 -9.85% 

中泰化学 
归母净利润 -95,117.22 114,545.19 -183.04% 

营业收入 2,044,186.49 2,934,876.64 -30.35% 

新疆天业 归母净利润 -58,800.10 98,862.92 -15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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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财务指标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592,152.16 797,820.67 -25.78% 

亿利洁能 
归母净利润 5,744.74 56,318.71 -89.80% 

营业收入 507,785.17 676,864.72 -24.98% 

君正集团 
归母净利润 152,479.56 203,203.47 -24.96% 

营业收入 980,017.92 1,046,345.88 -6.34% 

中位数 
归母净利润 —— —— -89.80% 

营业收入 —— —— -24.98% 

发行人 
归母净利润 37,842.80 63,523.85 -40.47% 

营业收入 213,338.17 289,880.17 -26.42% 

2023 年 1-6 月，发行人经营业绩变动趋势与同行业可比公司较为一致。可比

公司中，中泰化学、新疆天业和亿利洁能的归母净利润降幅较高，主要原因系上

述公司的主要产品为电石下游聚氯乙烯，产品结构和所处市场与发行人存在一定

差异；皖维高新的主要产品包括聚乙烯醇，和发行人产品结构较为接近，归母净

利润下降幅度与发行人相近。发行人归母净利润指标的下降幅度低于同行业可比

公司。 

综上所述，发行人 2023 年 1-6 月经营业绩较 2022 年 1-6 月呈现一定的下滑

趋势，主要原因系 2022 年上半年聚乙烯醇、电石行业处于高景气度周期，聚乙

烯醇、电石的市场价格位于高点，价格基数较大，2023 年 1-6 月市场价格回调，

发行人报告期后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水平有所下滑。发行人期后业绩波动趋势与产

业政策、行业特征、下游行业景气度、主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

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对比情况等因素具有匹配性。 

2、宏观环境与行业景气度对发行人业绩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的影响 

（1）宏观环境与行业景气度通过原料供给、产品供给及下游需求等方面影

响发行人的经营业绩 

发行人主要产品处于“电石—PVA”产业链，上游主要为以煤炭为原料的化

工产品及能源，下游面向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行业景

气度与宏观经济环境关联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报告期内，宏观环境

与行业景气度对发行人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原料供给、产品供给及对下

游需求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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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而言，在原料供给层面，发行人上游行业主要为煤化工等基础原料行业，

市场供需及价格受到宏观环境的影响较大。上游原材料及能源价格继而会通过影

响发行人生产成本，传导至发行人产品价格；在产品供给层面，产业政策及经济

环境影响发行人所处聚乙烯醇、电石行业产能及竞争格局，产能及竞争格局的变

化将影响行业的供需格局及厂商的议价能力；在市场需求层面，发行人所处行业

下游涉及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国民经济多个重要领域，整体需求较为稳健，

经济景气度、货币政策、国际摩擦等因素亦会对发行人产品供需、市场价格造成

一定影响。 

（2）行业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发行人能够保持相对较好的业绩规模、稳

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 

在原材料供给层面，2021 年以来，由于发行人上游煤化工等基础化工产业

受能耗政策影响，产能释放受到一定限制，因此发行人原材料及能源价格大幅上

升，带动发行人产品进入高度景气周期。2022 年下半年以来，煤炭行业供需趋

于平衡，市场价格回归正常水平，原材料价格向下游传导，使得发行人产品价格

相较前期价格高位正常回落，但发行人仍然保持较高的业绩规模、较强的盈利能

力。 

在产品供给层面，在产业政策指引下，发行人所处的电石、聚乙烯醇等行业

产业结构调整优化，落后产能逐渐出清，行业供需改善，对于行业景气度、产品

市场价格具有积极影响。发行人作为“电石—PVA”产业链的代表性企业之一，

近年来聚乙烯醇、电石等主要产品经营规模较高、排名市场前列，保持了稳定的

行业先进地位，形成了较高且稳定的规模体量，具备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 

在下游需求层面，发行人主要产品作为大宗化工原料或精细化工产品，下游

应用领域众多，传统领域具备稳健的市场需求，多个新兴领域快速发展，带动主

要产品需求稳中有升。在电石下游领域中，BDO 的下游氨纶、PBAT 等可降解材

料、NMP 等多种产品进入快速扩张期，带动对上游电石原料的需求。聚乙烯醇

下游医药、光电、高端包装、液晶显示等新兴领域需求不断增长，PVA 光学膜、

PVA 水溶膜、PVB 膜等高附加值 PVA 相关产品市场潜力巨大。发行人持续致力

于面向产业链下游延伸、提升高附加值产品占比，不断优化聚乙烯醇产品结构、

增加高附加值品类 PVA 生产，增加如 PVB、PVA 光学膜、VAE 乳液等产业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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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高附加值产品生产，实现业务升级的同时，进一步提升公司的抗风险能力和中

长期核心竞争力。 

（二）结合上述情况和期后主要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未来业绩预计情况

等，说明未来经营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发行人为保证业绩稳定性拟采

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并完善相关风险提示 

1、结合上述情况和期后主要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未来业绩预计情况等，

说明未来经营业绩是否存在大幅下滑的风险 

（1）上述情况、期后主要产品市场价格波动情况对公司未来业绩的影响 

1）产业政策和行业特征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影响 

产业政策方面，聚乙烯醇及相关产品作为新型功能性高分子材料，受到《新

材料产业发展指南》等国家政策的明确支持和鼓励，同时属于《产业结构调整指

导目录（2019 年本）》中石化化工领域和轻工领域的鼓励类项目，未来发展前

景良好；电石产品虽作为《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中的限制类

产业，未来新增电石产能受到一定限制，但电石作为煤化工产业中的重要一环，

是我国 PVA、PVC、BDO 等重要化工材料行业的基础性原料，市场需求巨大且

新兴领域未来将进一步拉动需求。在电石下游需求稳中有增、行业内落后产能逐

渐出清、行业供需格局持续改善的情况下，现有产业政策使得行业产能和市场份

额将进一步向具备区位、设备、技术和资金优势的头部企业集中，发行人将形成

更为显著的竞争优势。 

行业特征方面，发行人所处的电石、聚乙烯醇等行业近年来落后产能逐渐出

清、行业供需格局改善，对于行业景气度、产品市场价格具有积极影响。发行人

作为“电石—PVA”产业链的代表性企业之一，近年来聚乙烯醇、电石等主要产

品经营规模较高、排名市场前列，行业地位先进，业绩规模处于较高水平，具备

较强的持续经营能力。 

基于此，相关鼓励或引导的产业政策、集中度提升的行业特征有利于提升产

业链景气度，不存在导致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持续、大幅下滑的情形。 

2）宏观环境与行业景气度、产品价格及原材料能源价格波动对发行人未来

经营业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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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人主要产品处于“电石—PVA”产业链，上游主要为以煤炭为原料的化

工品及能源，下游面向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行业景气

度与宏观经济环境关联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报告期内，宏观环境与

行业景气度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主要体现于对原料供给、产品供给及对

下游需求的影响。 

公司与主要客户的合作时间较长，合作关系稳定，报告期内与大部分主要客

户的交易金额维持较高规模；公司在手订单充足，公司产能利用率、产销率长期

保持较高水平，总体上能够支撑公司经营业绩的持续性；公司凭借长期合作的优

质客户资源和优良的市场口碑，持续进行新客户开拓和老客户的新产品开发，比

如通过前期的市场铺垫，公司的聚合环保助剂类高端产品在聚氯乙烯悬浮助剂、

电子玻纤行业、高档 PVB 行业等的销售渠道逐步打开，在差异化竞争的背景下，

产品附加值逐步提高，从而提升发行人整体的盈利能力。 

2022 年 1-6 月，聚乙烯醇、电石行业处于高景气周期，聚乙烯醇和电石的市

场价格位于高点、价格基数较大；2023 年 1-6 月，受原材料价格下降、下游需求

回落影响，聚乙烯醇、电石市场价格相较前期价格高位正常回落，但发行人仍能

保持较高业绩规模；2023 年 7 月以来，发行人主要产品价格止跌回升，未来经

营业绩预计企稳回暖，具体详见本小题“（2）行业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发行

人能够保持相对较好的业绩规模、稳定性以及持续经营能力”。 

公司主要原材料、能源供应较为稳定，原材料及能源动力市场价格变动具备

一定的向下传导能力，预计不会对发行人未来经营业绩构成重大不利影响。 

综上所述，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行业特征有利于提升产业链景气度，

宏观环境导致发行人所处行业具有一定周期性、但发行人凭借市场地位与客户资

源能够有效应对，产品价格经过前期自市场高位的正常回落后已呈现回升态势，

原材料及能源动力市场价格变动能够有效向产品价格传导，预计前述因素导致发

行人未来经营业绩发生持续、大幅下滑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2）未来业绩预计情况 

2023 年 1-6 月、2023 年 1-9 月（经审阅）、2023 年度（预计）公司经营业

绩与上年同期比较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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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1-6月 2022年1-6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213,338.17 289,880.17 -26.40% 

净利润 37,784.18 63,429.38 -40.43%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7,842.80 63,523.85 -40.43%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36,443.91 63,670.80 -42.76% 

项目 2023年1-9月 2022年1-9月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03,214.71 420,628.45 -27.91% 

净利润 50,611.89 83,491.98 -39.38%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0,691.67 83,596.22 -39.3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48,264.30 83,304.59 -42.06% 

项目 2023年度（E） 2022年度 变动率 

营业收入 380,000-420,000 506,138.28 -24.92%至-17.02% 

净利润 54,000-59,000 80,700.02 -33.09%至-26.89%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4,000-59,000 80,839.08 -33.20%至-27.02%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公司

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52,000-57,000 80,301.00 -35.24%至-29.02% 

注 1：上表中 2022 年 1-6 月、2022 年度及 2023 年 1-6 月相关数据已经立信会计师审计，2023

年 1-9 月数据经立信会计师审阅，2022 年 1-9 月数据未经申报会计师审计或审阅； 

注 2：2023 年度数据为公司初步预计数据，不构成业绩承诺或业绩预测 

 

2023 年 7 月以来，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已于近期止跌回升，经营业绩水平预

计企稳回暖。根据截至 2023 年 9 月 15 日的 Wind 统计数据，聚乙烯醇最新市场

价格为 12,494 元/吨（含税），较 2023 年最低点上升 31.52%；电石最新市场价

格为 3,325 元/吨（含税），较 2023 年最低点上升 14.26%。电石及聚乙烯醇的近

期价格走势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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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近期电石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 

 

图：近期国内聚乙烯醇价格走势（元/吨） 

 
资料来源：Wind 

 

根据公司在手订单、市场数据统计以及公司对主要产品市场环境和供需情况

的研判情况，2023 年全年，公司营业收入变动幅度预计为-24.92%至-17.02%，净

利润变动幅度预计为-33.09%至-26.89%，利润规模较 2023 年 1-6 月降幅缩窄，

经营业绩预计将趋于稳定。 

2、发行人为保证业绩稳定性拟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 

发行人已采取并将持续加强以下措施，以降低产品市场价格波动的不利影响，

提升经营业绩稳定性，相关措施具有可行性，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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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注重技术创新，提升产品附加值 

报告期内，公司已建立较为完备的研发体系，掌握了聚乙烯醇产业链上下游

产品的产业化核心技术。未来，公司将不断深化在聚乙烯醇及相关领域的技术研

究和产品开发，持续完善、改进现有产品体系，重点关注改性和特种 PVA、VAE

乳液及可再分散乳胶粉、PVA 功能膜、工业尾气综合利用制造 DMC、EMC/DEC

等领域，对标国际先进技术和全球聚乙烯醇行业发展趋势，提升高端聚乙烯醇及

PVA 下游产品的技术及产业化能力，提升产品附加值与盈利能力。 

（2）优化产品结构，丰富业绩来源 

报告期内，公司持续开展新产品、新技术研发，致力于开发应用于高端领域

的聚乙烯醇产品以及醋酸乙烯、聚乙烯醇下游高附加值产品。未来，公司将持续

完善以聚乙烯醇及其下游产品为核心的循环经济产业链，进一步优化产品结构，

提升聚乙烯醇及下游高附加值产品收入占比，打造新的业绩增长极。通过拓宽收

入来源，在提升对产品价格波动应对能力的同时，实现业务结构优化升级。 

（3）加强市场推广，进军中高端市场 

报告期内，公司通过加强技术创新和市场推广等方式，逐渐提升产品在下游

高端领域和海外市场方面的销售规模。未来，公司将持续加强在聚乙烯醇及下游

领域的研发创新，通过自主研发、技术合作等方式着力提升产品性能和附加值。

公司将通过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建设 PVB 树脂及功能性膜、水基型胶粘剂等项目，

进一步丰富中高端产品的类型并提高生产供应能力。同时，公司将大力布局光学

膜专用 PVA、医药级 PVA、电子级 PVA 等高端聚乙烯醇产品和生物可降解材料

等下游产品，力争全面进军国内外中高端聚乙烯醇产品市场。 

（4）加强节能技改，实现降本增效 

产线节能技改是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加强自身盈利能力的重要举措。报告期

内，发行人实施了包括电石炉剩余尾气综合利用技改项目在内的一系列节能技改

项目，改进现有生产工艺，提升原材料利用效率及生产效率。此外，发行人依托

此次募投项目，持续加强生产设备技改升级，计划实施 PVA 产业链节能增效技

术改造、电石生产线节能增效技术改造等项目，在响应国家能耗双控政策的同时，

从生产源头实现降本增效，为发行人未来业绩稳定发展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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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风险提示完善情况 

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第二节 概览”之“一、重大事项提示”之“（二）

特别风险提示”、“第三节 风险因素”之“一、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及“二、

与行业相关的风险”中对与产品价格及经营业绩相关的风险提示如下： 

“一、与发行人相关的风险 

（一）业绩下滑风险 

2021 年，受能耗双控、限电等政策影响，发行人聚乙烯醇、电石等产品产

能利用率虽然有所下降，但在国内环保限产政策趋严、国内多家生产厂家开展计

划性停车检修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2021 年特别是下半年以来聚乙烯醇及相关

产品、电石产品供给紧张，且相关产品上游原材料、能源成本提升能够有效传导

至产品价格，推动市场价格高度景气，带动发行人 2021 年及 2022 年上半年的销

售收入及利润相比于上一年同期大幅增长。2022 年下半年以来，随着下游需求

减弱，发行人聚乙烯醇、电石等产品价格有所回落。2023 年 1-6 月，受原材料

价格下降传导、下游需求减弱等因素影响，发行人经营业绩下滑，其中营业收入

同比下降 26.40%、净利润同比下降 40.43%。2023 年 7月以来，发行人主要产品

市场价格虽有所回升，但受行业景气度、产品市场价格、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

等因素影响，发行人未来仍存在经营业绩下滑的风险。同时，能耗管控政策后续

实施情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如果未来相关政策管控力度进一步收紧，导致发行

人产能利用率受到较大制约或生产成本大幅提升，或原材料、能源采购成本提升

但无法传导至对下游客户的销售价格中，或供给端恢复、下游需求增长有限导致

市场价格大幅回落，则将对发行人收入、利润等业绩表现造成不利影响。此外，

公司还面临着本节中所描述的多种风险，相关风险在个别极端情况下或多个风险

叠加发生的情况下，将有可能导致公司上市当年营业利润下滑 50%乃至亏损的风

险。 

…… 

二、与行业相关的风险 

（一）宏观经济及政策风险 

1、宏观经济环境影响公司经营业绩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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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主要产品为聚乙烯醇及相关产品、电石等精细化工材料、基础化工原料，

下游应用于精细化工、绿色建筑、造纸、纤维、汽车、可降解包装、光电、医药

等国民经济重要行业，与宏观经济环境关联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报

告期内，公司聚乙烯醇及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相对稳定，但产品价格受原料价格

及供需关系的影响呈现出一定周期性波动。公司电石产品具有一定大宗化学品特

征，上游煤炭、电力等基础原料、能源行业受到宏观经济影响较大，可能影响电

石原料供给及成本价格；下游氯碱工业、精细化工等领域受经济周期影响，将一

定程度上传导至电石行业市场需求与价格。2022 年下半年以来，受宏观经济环

境变化影响，公司所处行业的景气度、市场需求与价格相比于前期高点有所回落，

未来如果宏观经济波动导致行业景气度下行，公司产品下游需求或销售价格进一

步下降，或上游原料供应紧缺、价格上升而公司无法实现成本的有效转移，可能

对公司业绩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 

2、产业政策风险 

公司目前主要产品中，聚乙烯醇受到《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

鼓励，电石由于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较为严重的无序建设和产能过剩，国家

当前对电石行业实行总量控制。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分别于 2004 年、2007 年和

2014 年先后三次颁布、修订了《电石行业准入条件》，逐步提升行业准入门槛。

《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 年本）》将新建电石（以大型先进工艺设备进

行等量替换的除外）列为限制类产业，单台炉容量小于 12,500 千伏安的电石炉

及开放式电石炉列为淘汰类产业。内蒙古自治区《关于确保完成“十四五”能耗

双控目标若干保障措施》要求从 2021 年起不再审批电石项目，30,000 千伏安以

下矿热炉原则上于 2022 年底前全部退出，符合条件的可以按 1.25:1 实施产能减

量置换。当前国家及地区产业政策原则上禁止新建电石项目，并加速推动落后电

石产能退出，以加快行业整合、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公司目前电石业务的生产经

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准入条件，但若后续相关部门对存量电石产能进一步限制

或对公司其他产品出台限制政策，则可能对发行人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此外，发行人所处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属于高耗能、高排放行业，

受到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工信部及地方相关主管部门的监督和管理。公司

现阶段环保排放和能源消耗符合相关主管部门、法律法规及产业政策要求，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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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践行“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及化工行业绿色低碳转型的背景下，如果未

来主管部门修订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且发行人无法有效应对，可能对公司业

务及经营业绩造成不利影响。”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了解发行人期后经营业绩情况； 

2、查阅发行人所处行业的产业政策、行业报告，了解并分析发行人所处行

业的产业政策、行业特征情况； 

3、分析发行人下游行业经营情况，核查与发行人经营状况是否相符，分析

对发行人未来发展的影响； 

4、获取并核查发行人原材料、能源采购价格及市场价格情况，对比分析与

市场价格是否一致； 

5、获取并核查发行人主要产品销售价格及市场价格情况，对比分析与市场

价格是否一致； 

6、核查并分析发行人同行业可比公司经营状况，核查与发行人经营业绩波

动趋势是否一致； 

7、获取公司对未来经营业绩的预测数据，分析预测的合理性； 

8、了解发行人为维持业绩稳定性拟采取或已采取的措施，分析其可行性； 

9、核查并分析产业政策、宏观经济环境、下游景气度、产品销售价格、原

材料和能源采购价格等因素对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 

（二）核查结论 

经核查，申报会计师认为： 

1、发行人期后业绩波动趋势与产业政策、行业特征、下游行业景气度、主

要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波动情况、主要产品价格和销量变化、与同行业可比公司的

对比情况等因素具有匹配性，发行人经营业绩波动具备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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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行人下游面向化工、建材、纺织、造纸等国民经济重要领域，行业景

气度与宏观经济环境关联度较高，具有一定的周期性特征，得益于发行人稳定的

行业先进地位、较高且稳定的规模体量以及持续的产品附加值提升和产业链拓展，

在行业周期性波动的背景下，发行人能够保持相对较好的业绩规模、稳定性以及

持续经营能力。 

3、公司主要产品价格已于近期止跌回升，预计后续因产品市场价格、需求

下降及原材料和能源价格波动等因素导致发行人经营业绩发生持续、大幅下降的

可能性相对较低。公司预计 2023 年 1-9 月、2023 年全年利润水平降幅较 2023

年 1-6 月降幅缩窄，经营业绩预计将趋于稳定。 

4、发行人已采取加强技术创新、优化产品结构、加强市场推广、加强节能

技改等方式以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能力、保证业绩稳定性，相关措施具备可行性。 

5、发行人已在招股说明书中对业绩下滑风险、宏观经济及政策风险等进行

风险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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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关于资金流水核查 

申报材料及审核问询回复显示，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

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键人员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

企业发生资金往来情况。 

请发行人说明报告期内上述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发生资金往来的原因及合

理性，是否存在影响发行人独立性、利益输送或体外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请保荐人、申报会计师发表明确意见，说明核查程序及取得的支撑性证据，

并进一步完善相关专项说明。 

回复: 

回复： 

一、发行人说明 

（一）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

其他关键人员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资金往来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

键人员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资金往来，主要系报告期外

及报告期早期，实际控制人与控制企业因资金周转等原因存在拆借、个别董事和

监事偶发性协助关联方贷款等情形。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

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键人员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

之间资金往来的整体金额占比较低，且业务规模或往来余额逐年降低，呈现逐步

清理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

键人员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资金往来的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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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资
金

去
向
和
用
途
，
确
认
不
存
在
资

金
流
向
发
行
人
客
户
、
供
应
商

等
异
常
情
形

 

③
获
取
乔
骊
竹
归
还
房
贷
的

银
行
业
务
凭
证

 

乔
骊
竹
为
中
欣
环
保
股
东
，
中
欣
环

保
因
更
换
注
册
地
，
将
原
注
册
地
开

立
的
银
行
账
户
注
销
，
并
将
余
额
临

时
转
入
股
东
账
户

 

中
欣
环
保

 
- 

- 
- 

- 
1

3
.1

5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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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于
内
蒙
古
双
欣
环
保
材
料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审
核
中
心
意
见
落
实
函
的
回
复

 

2
2
 

 类
型

 
交

易
背
景

 
核

查
 

主
体

 
交

易
对
方

 

2
0

2
3
年

1
-6

月
 

2
0

2
2
年
度

 
2

0
2
1
年
度

 
2

0
2
0
年
度

 

获
取
的
核
查

证
据

 
流

入
核

查
主
体

 

流
出
核

查
主
体

 

流
入
核

查
主
体

 

流
出
核

查
主
体

 

流
入
核

查
主
体

 

流
出
核

 

查
主
体

 

流
入
核

查
主
体

 

流
出
核

查
主
体

 

类
型
二
、
关
联

公
司
存
在
资
金

需
求
，
借
用
关

联
方
员
工
个
人

协
助
获
取
贷
款

 主
要
系
关
联
方
安
特
尔
因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需
求
，
因
安
特
尔
在
银
行
的

信
贷
额
度
有
限
，
因
而
借
用
控
股
股

东
集
团
体
系
内
的
员
工
个
人
协
助

贷
款
，
其
中
少
部
分
贷
款
通
过
发
行

人
监
事
古
艾
协
助
借
出
，
发
行
人
监

事
古
艾
由
股
东
派
出
，
其
在
关
联
方

处
任
职
，
未
在
发
行
人
处
担
任
监
事

外
的
其
他
职
务
。
相
关
资
金
已
于
当

年
归
还
完
毕

 

古
艾

 
安
特
尔

 
- 

- 
- 

- 
- 

- 
3

0
0
.0

0
 

3
0

0
.0

0
 ①

核
查
古
艾
资
金
来
源
及
相

关
合
同
，
确
认
相
关
款
项
已
于

当
年
归
还

 

②
获
取
并
核
查
安
特
尔
银
行

流
水
，
了
解
资
金
去
向
和
用

途
，
确
认
不
存
在
资
金
流
向
发

行
人
客
户
、
供
应
商
等
异
常
情

形
 

类
型
三
、
关
联

公
司
存
在
资
金

需
求
，
借
用
发

行
人
高
管
协
助

获
取
贷
款

 

主
要
系
关
联
方
鄂
托
克
旗
欣
通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因
补
充
流
动
资

金
需
求
，
因
发
行
人
关
联
方
在
银
行

的
信
贷
额
度
有
限
，
因
而
借
用
控
股

股
东
集
团
体
系
内
的
员
工
个
人
协

助
贷
款
，
其
中
少
部
分
贷
款
通
过
发

行
人
高
管
刘
志
勇
协
助
借
出
。
相
关

资
金
已
于
当
年
归
还
完
毕

 

刘
志
勇

 

鄂
托
克
旗
欣

通
贸
易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 

- 
- 

- 
- 

3
0

1
.3

5
 

- 

①
核
查
刘
志
勇
资
金
来
源
及

相
关
合
同
，
确
认
相
关
款
项
已

于
当
年
归
还

 

②
获
取
并
核
查
欣
通
贸
易
银

行
流
水
，
了
解
资
金
去
向
和
用

途
，
确
认
不
存
在
资
金
流
向
发

行
人
客
户
、
供
应
商
等
异
常
情

形
 

鄂
尔
多
斯
市

康
巴
什
村
镇

银
行

 

- 
- 

- 
- 

- 
- 

3
0

0
.0

0
 

6
0

1
.3

5
 

类
型
四
、
发
行

人
员
工
协
助
关

联
方
办
理
存
款

业
务

 

关
联
方
正
方
工
贸
为
协
助
银
行
完

成
个
人
存
款
指
标
任
务
，
存
入
个
人

账
户
，
月
末
即
归
还

 

韩
娜

 
正
方
工
贸

 
- 

- 
- 

- 
- 

- 
4

5
0
.0

0
 

4
5

0
.0

0
 ①

核
查
韩
娜
资
金
来
源
及
相

关
合
同
，
确
认
相
关
款
项
已
于

当
年
归
还

 

②
获
取
并
核
查
正
方
工
贸
银

行
流
水
，
了
解
资
金
去
向
和
用

途
，
确
认
不
存
在
资
金
流
向
发

行
人
客
户
、
供
应
商
等
异
常
情

形
 

类
型
五
、
发
行

人
前
员
工
归
还

借
款

 

归
还
于

2
0
1

9
年
因
个
人
需
求
向
祥

华
商
贸
的
借
款

 
高
和
平

 
祥
华
商
贸

 
- 

- 
- 

- 
- 

- 
- 

5
0

.0
0
 获

取
并
核
查
祥
华
商
贸
银
行

流
水
，
了
解
资
金
去
向
和
用

途
，
确
认
不
存
在
资
金
流
向
发

行
人
客
户
、
供
应
商
等
异
常
情

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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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上述资金往来具备合理性，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独立性、利益输送或体外承

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报告期内，上述资金往来的原因及合理性具体分析如下： 

1、资金往来类型一：系实际控制人乔玉华及其直系亲属与其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

的资金往来，乔玉华作为该等企业的实控人，早期与控制企业因资金周转等原因存在拆

借，相关交易具备合理背景，且报告期内拆借资金逐渐归还，借出资金余额逐渐减少，

相关资金往来与发行人无关。 

2、资金往来类型二和类型三：系报告期早期，因发行人关联方在银行的信贷额度

有限，因而借用控股股东集团体系内的员工个人协助贷款，其中少部分贷款通过发行人

监事古艾和高管刘志勇协助借出，发行人监事古艾由股东派出，其在关联方处任职，未

在发行人处担任监事外的其他职务。古艾和刘志勇的贷款业务发生频次低、涉及金额小，

并均已于 2020 年全部归还。2020 年起，发行人筹划上市并不断规范和提升内部控制水

平、保证发行人独立性，2021 年起至今未再发生相关贷款行为。 

3、资金往来类型四：系报告期早期关联公司为维系银行关系所需，而协助银行完

成个人存款指标任务，因而将资金存入控股股东集团体系内的员工个人账户，其中少部

分业务通过发行人员工个人账户进行，相关款项已在短期内收回，该事项具有偶发性，

2021 年起至今未再发生。 

4、资金往来类型五：系发行人前员工清理以前年度与关联方发生的借款往来，高

和平 2019 年度因个人资金需求向祥华商贸借款，于 2020 年度归还剩余借款 50 万元。

前述事项已经规范整改，2021 年起至今未再发生。 

综上所述，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

他关键人员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资金往来的整体金额占比较

低，且业务规模或往来余额逐年降低，呈现逐步清理的情况，上述资金往来不存在影响

发行人独立性、对发行人利益输送或体外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二、中介机构核查程序及核查结论 

（一）核查程序 

申报会计师执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不限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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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现场陪同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

打印银行流水，独立取得银行流水原件，并关注银行账户数量、打印区间、交易对手等

信息的完整性； 

2、通过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的“云

闪付”APP 查询相关自然人名下银行卡的具体情况，核查相关人员提供的银行账户的完

整性；通过相关人员已提供的银行流水进行交叉核查，确认所有出现的账户均已打印完

整； 

3、对于交易额在人民币 5 万元及以上的流水记录，核对交易对手方户名、银行账

号、交易摘要等，了解资金交易的原因、背景及合理性，获取相关交易凭证或协议作为

确认资金用途或来源的依据； 

4、对于交易对手方为其他关联公司的流水记录，重点了解交易背景及合理性，核

查交易对手方中是否存在发行人的客户、供应商及其关联方的情况，是否存在体外资金

循环或者代发行人承担成本费用等情形； 

5、对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进行访

谈，形成访谈笔录并签字存档； 

6、取得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关于

资金流水作出的个人承诺函，承诺其已完整提供 2020 年至 2022 年的银行流水，银行账

户的使用与发行人生产经营无关，不存在利益输送、逃避税收等违法违规情形； 

7、陪同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关键人员亲自

获取并查验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出具的《个人信用报告》，确认其个人信用状况良好，

不存在大额已逾期未归还的银行贷款等负债。 

申报会计师针对上述资金核查事项已取得支撑性证据，主要包括相关自然人银行流

水、访谈笔录、借款合同等，具体请参见本问题回复之“一、发行人说明”之“（一）

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键人员存在

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资金往来已逐步清理”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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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查结论 

申报会计师认为： 

1、报告期内，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部分发行人董事、监事及其他关键

人员存在与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发生的资金往来背景真实，具有合理

性； 

2、报告期内，相关资金往来不存在影响发行人独立性、对发行人利益输送或体外

承担成本费用的情形。 

三、进一步完善相关专项说明 

申报会计师已提交更新版的资金流水专项核查说明，并对相关内容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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